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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701 次會議 

民國 109 年 5 月 7 日 

  討論事項（二） 

法務部擬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中華民

國刑法施行法」第 7 條之 3 修正草案，經羅政務委員秉成等

審查整理竣事，擬由院函請司法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請

核議案。 

 說明： 

一、法務部函以，為配合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決議修正應撤

銷假釋之事由，並增訂裁量撤銷假釋之規定；以及考

量妨害公務案件數量逐年攀升，導致公務員執行職務

之風險及人身安全之威脅大幅增加，有檢討修正妨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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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罪相關規定之必要；另為因應科技發展所致參與

賭博方式之變革，本部爰擬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以及因應上述刑法有關撤銷假釋規定

之修正，擬具「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第 7 條之 3 修

正草案，擬由院函請司法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 

二、案經羅政務委員秉成邀集司法院、法務部及內政部等

相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竣事。 

三、上述兩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有關「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部分： 

   1、依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決議，修正應撤銷假釋之事

由，並增訂裁量撤銷假釋之規定。(刑法修正條文第

7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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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配合刑法第 78 條第 2 項之增訂，酌為文字修正。

(刑法修正條文第 79 條) 

   3、增訂加重妨害公務罪，並修正公然聚眾之要件，另

提高罰金刑數額。(刑法修正條文第 135 條及第 136

條) 

   4、增訂以電信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

之方式賭博財物之刑事責任及修正應沒收之物，並

酌作刑度修正，以維護刑法所保護之公共秩序及善

良風俗。(刑法修正條文第 266 條) 

（二）「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第 7條之 3修正草案部分： 

      刑法第 78 條關於撤銷假釋規定之修正，對於修正施

行前經准許假釋，於修正施行後，仍在假釋期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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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否有修正施行後之刑法第 78 條規定之適用，

易生疑義，爰定明其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 

四、茲將該兩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

後，由院函請司法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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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中華民國刑法（下稱本法）於二十四年一月一日經國民政府制定公布，

並自二十四年七月一日施行，其間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九
年一月十五日修正公布。於現行假釋中故意更犯罪，不論罪名及宣告之有
期徒刑為何，均撤銷其假釋，使已逐漸回歸社會之受假釋人，因觸犯輕微
罪名致撤銷假釋，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而不利更生。另考量妨害公務案件
數量逐年攀升，犯罪手段及結果益趨嚴重，導致公務員執行職務之風險及
人身安全之威脅大幅增加，有檢討修正妨害公務罪相關規定之必要。此外，
因科技發展日新月異，隨著電信及網路科技之發展，傳統賭博朝電信化、
電子化順勢推進，賭博方式演變成不受地域及時間限制。在國內電信設備、
電子通訊及網路高度普及下，任何人只要擁有電信裝置、電腦及連網設備，
均可輕易接觸賭博，帶來諸多社會及家庭問題，對社會治安及風氣形成負
面影響，而與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之可罰性無異，則
刑法對賭博行為之非難程度，自不宜僅因科技發展所致參與賭博方式變革
而異。惟司法實務見解就本法現行第二百六十六條之「公共場所」或「公
眾得出入之場所」構成要件是否得以涵攝包括網路賭博之態樣互有齟齬，
為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及構成要件明確性之要求，實有修正之必要，爰擬具
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依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決議，修正應撤銷假釋之事由，並增訂裁量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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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釋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七十八條及第七十九條） 
二、 增訂加重妨害公務罪，並修正公然聚眾之要件，另提高罰金刑數額。

（修正條文第一百三十五條及第一百三十六條） 
三、 增訂以電信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式賭博財物之

刑事責任及修正應沒收之物，並酌作刑度修正，以維護刑法所保護之
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修正條文第二百六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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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十八條  假釋中因

故意更犯罪，受逾六月

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

者，撤銷其假釋。 

假釋中因故意更犯

罪，受六月以下有期徒

刑之宣告確定，足認難

以維持法秩序者，得撤

銷其假釋。 

前二項之撤銷，於

判決確定後六月以內為

之。但假釋期滿逾三年

者，不在此限。 

第七十八條  假釋中因

故意更犯罪，受有期徒

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於

判決確定後六月以內，

撤銷其假釋。但假釋期

滿逾三年者，不在此

限。 

假釋撤銷後，其出

獄日數不算入刑期內。 

一、 假釋制度乃為促使

受刑人悔改而設，

假釋期間雖故意犯

罪，惟受六月以下

有期徒刑之宣告

者，因屬可聲請易

科罰金或易服社會

勞動之案件，其犯

罪情節較輕，現行

規定均列為應撤銷

假釋之事由，似嫌

過苛，故參酌現行

第七十五條撤銷緩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01
次
院
會
會
議

16
F3
8D
EF
CD
4C
CF
E3



4 

 

假釋撤銷後，其出

獄日數不算入刑期內。 

 

 

刑之立法意旨，以

宣告逾六月有期徒

刑者，為應撤銷假

釋事由，以符衡平。

另依司法實務見

解，均須在該有期

徒刑宣告之裁判已

確定，始撤銷其假

釋，爰修正第一項

關於撤銷假釋要件

之規定，列為修正

條文第一項。至於

假釋期間再犯罪

者，無論再犯之裁

判宣告及確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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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係於假釋期間

或假釋期滿後，均

包括在內，併予敘

明。 

二、 鑑於現行假釋中故

意更犯罪，不論罪

名及所受有期徒刑

宣告之刑度輕重，

均撤銷其假釋，使

已逐漸回歸社會之

受假釋人，因觸犯

輕微罪名，致撤銷

原重刑之假釋，實

有輕重失衡之虞，

而不利更生。況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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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以下有期徒

刑，多屬犯罪情節

較輕，應視該犯罪

之再犯次數、有無

情堪憫恕情狀等情

形，依具體個案，考

量犯罪特性、情節

及受刑人個人特殊

事由等事項，綜合

評價、權衡後，審酌

是否具有「足認難

以維持法秩序」之

事由，作為裁量撤

銷之審認標準，除

可避免因觸犯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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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撤銷原假釋重罪

外，亦強化假釋人

配合觀護處遇，例

如戒癮治療、更生

輔導等，以降低再

犯，故參酌德國刑

法第五十七條第五

項、第五十七條a第

三項準用第五十六

條f、日本刑法第二

十九條及本法現行

第七十五條之一規

定，增訂第二項裁

量撤銷假釋之規

定，以資彈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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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為督促主管機關注

意即時撤銷假釋，

俾使撤銷假釋之法

律關係早日確定，

裁量撤銷與應撤銷

假釋之案件皆受撤

銷假釋期限之限

制，以期公允，爰修

正第一項關於撤銷

假釋期限之規定，

並移列第三項。 

四、 現行第二項配合移

列至第四項，內容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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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九條  在無期徒

刑假釋後滿二十年或

在有期徒刑所餘刑期

內未經撤銷假釋者，其

未執行之刑，以已執行

論。但依第七十八條第

三項撤銷其假釋者，不

在此限。 

      假釋中另受刑之

執行、羈押或其他依法

拘束人身自由之期間，

不算入假釋期內。但不

起訴處分或無罪判決

確定前曾受之羈押或

第七十九條  在無期徒

刑假釋後滿二十年或

在有期徒刑所餘刑期

內未經撤銷假釋者，其

未執行之刑，以已執行

論。但依第七十八條第

一項撤銷其假釋者，不

在此限。 

      假釋中另受刑之

執行、羈押或其他依法

拘束人身自由之期間，

不算入假釋期內。但不

起訴處分或無罪判決

確定前曾受之羈押或

一、 配合第七十八條之

修正，第一項但書

引述該條之項次酌

作修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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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依法拘束人身自

由之期間，不在此限。 

其他依法拘束人身自

由之期間，不在此限。 

第一百三十五條 對於

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

時，施強暴脅迫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

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

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

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

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

第一百三十五條 對於

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

時，施強暴脅迫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

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

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

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

脅迫者，亦同。 

一、 鑑於妨害公務案件

數量逐年攀升，犯

罪手段及結果益趨

嚴重，導致公務員

執行職務之風險及

人身安全之威脅大

幅增加，爰修正提

高第一項罰金數

額，並符罰金刑級

距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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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

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

攜帶兇器或其他危

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

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犯前二項之罪，因

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 

二、 參考德國刑法第一

百十三條第二項之

妨害公務加重條

款、本法第三百二

十一條加重竊盜罪

及第三百二十六條

加重搶奪罪等相關

規定，並參酌我國

常見妨害公務之危

險行為態樣，如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為

衝撞，或意圖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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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 

使之用而攜帶兇器

或其他危險物品

（例如易燃性、腐

蝕性液體）犯之，該

等行為態樣對公務

員之生命、身體、健

康構成嚴重危害，

有加重處罰之必

要，爰增訂第三項

之加重事由，並提

高刑度，以保障公

務員執行職務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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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三、 現行第二項未修

正；第三項移列第

四項，並配合第三

項之增訂，修正適

用範圍。 

第一百三十六條 在公

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

之場所，聚集三人以

上犯前條之罪者，在

場助勢之人，處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第一百三十六條 公然

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

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

千元以下罰金；首謀及

下手實施強暴、脅迫

一、 第一項「公然聚

眾」之要件，配合

現行第一百四十九

條、第一百五十條

規定修正，並提高

罰金刑數額，以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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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強

暴、脅迫者，處一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 

因而致公務員於死

或重傷者，首謀及下手

實施強暴脅迫之人，依

前條第四項之規定處

斷。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公務員於

死或重傷者，首謀及下

手實施強暴脅迫之人，

依前條第三項之規定處

斷。 

罰金刑級距之配

置。 

二、 配合修正條文第一

百三十五條項次調

整，修正第二項所

引該條之項次。 

 

第二百六十六條  在公

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

第二百六十六條  在公

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

一、 隨著電信及網路資

訊科技進步，在國

內電信設備、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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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場所賭博財物者，

處五萬元以下罰金。 

以電信設備、電子

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

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

者，亦同。 

前二項以供人暫時

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

此限。 

犯第一項之罪，當

場賭博之器具、彩券與

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

之場所賭博財物者，

處三萬元以下罰金。

但以供人暫時娛樂之

物為賭者，不在此

限。 

當場賭博之器具

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

之財物，不問屬於犯人

與否，沒收之。 

 

通訊及網際網路高

度普及下，傳統賭

博演變成不受地域

及時間限制，任何

人只要擁有電話、

傳真、電腦或通訊

裝置及連網設備，

均可輕易接觸賭

博，因而帶來諸多

家庭及社會問題，

對社會治安及風氣

形成負面影響。其

衍生之問題，除查

緝困難外，亦潛藏

其他諸如洗錢、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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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

為人與否，沒收之。 

欺、暴力討債及組

織犯罪等犯罪活

動，更使選舉賭博

情事頻傳，影響選

民投票意向，破壞

選舉公正。是以電

信設備、電子通訊、

網際網路或其他相

類之方法賭博財物

之新興賭博方式，

其危害社會經濟秩

序程度更甚於傳統

賭博財物行為。 

二、 現行第一項所定之

「公共場所或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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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入之場所」，司

法實務認為個人於

電腦網路賭博經由

私下設定特定之密

碼、帳號，其賭博活

動及內容具有一定

封閉性，僅為對向

參與賭博之人私下

聯繫，其他民眾無

從知悉其等對賭之

事，故利用上開方

式向他人下注，因

該簽注內容或活動

並非他人可得知

悉，尚不具公開性，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01
次
院
會
會
議

16
F3
8D
EF
CD
4C
CF
E3



18 

 

即難認係在「公共

場所」或「公眾得出

入之場所」賭博 

(最高法院一百零

七年度台非字第一

七四號判決參照)。

惟在特定人或不特

定人可得參與之賭

博場所，賭博網站、

社群或群組內等網

路空間，以電信設

備、電子通訊、網際

網路或其他相類之

方法，與該賭博場

所、賭博網站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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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經營者對賭，或

與其他參與者進行

賭博財物之行為，

易使此類新興賭博

方式迅速蔓延至整

個網路社會，其與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

得出入之場所賭博

財物之可罰性無

異，而有處罰之必

要，爰增訂第二項，

明文規定以電信設

備、電子通訊、網際

網路或其他相類之

方法賭博財物之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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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責任。另修正提

高現行第一項本文

之罰金刑，以符合

罰金刑級距之配

置。 

三、 修正條文第一項及

第二項之賭博財物

行為，不論係在公

共場所或公眾得出

入之場所為之，或

以電信設備、電子

通訊、網際網路或

其他相類之方式為

之，如係以供人暫

時娛樂之物為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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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均不予處罰，爰

將現行第一項但書

移列第三項，並酌

作文字修正。至於

所謂「以供人暫時

娛樂之物為賭者」，

係指行為人雖以財

物為賭博標的，但

其輸贏之數目或經

濟價值極為微小，

社會觀念不予重

視，客觀上可認定

此等微不足道之輸

贏係具娛樂性質，

而非以博取財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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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的之賭博行

為者，例如家人、朋

友間以電話、視訊

通話或通訊軟體打

賭而輸贏飲食、電

影票券等財物，對

社會經濟秩序尚屬

無害，乃不予處罰。

又是否為以供人暫

時娛樂之物為賭，

應由法院依一般社

會上客觀之標準，

視具體情況認定

之，併予敘明。 

四、 現行第二項移列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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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並明定為

犯第一項之罪之義

務沒收規定，以臻

明確。又因彩券非

屬賭博器具，亦非

屬財物，故增列彩

券亦應予沒收。另

參考現行第三十八

條之條文用語，酌

作文字修正，以求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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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第七條之三修正草案總說明 
中華民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第七十八條關於撤銷假釋規定之修正，

對於修正施行前經准許假釋，於修正施行後，仍在假釋期間內者，是否有
修正施行後之刑法第七十八條規定之適用，易生疑義，爰擬具「中華民國
刑法施行法」第七條之三修正草案，定明其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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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第七條之三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之三 於中華民

國○年○月○日修正

之刑法施行前，經准

許假釋，於修正施行

後，仍在假釋期間內

者，適用修正施行後

之刑法第七十八條規

定。 

 一、 本條新增。 

二、 本次修正之刑法施

行前經准許假釋，

於修正施行後，仍

在假釋期間內者，

是否有修正施行後

之刑法第七十八條

規定之適用，易生

疑義，爰予增訂，

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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